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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69

证券简称：智慧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98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34,989,27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4.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锡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张希兰女士、蒋国健先生、卞华舵先生、汪传斌先

生、独立董事钱志新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长许国强先生、监事毛建强先生、陈静女士因公出

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万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列席本次会议的高管有蒋华君先

生、朱长彪先生、刘志君先生。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34,989,274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 于

2015

年 半 年 度 资

本 公积 金转 增股 本 的

议案

106,2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建文、黄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15-045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保证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2015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债

券简称：15东航股SCP002，债券代码：011534002）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

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5东航股SCP002

4、债券代码：011534002

5、发行总额：人民币30亿元

6、债券期限：180天

7、本计息期债券年利率：4.50%

8、还本付息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9、到期兑付日：2015年9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融资工具，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

的时间足额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由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务融资工具兑付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

划路径变更， 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

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

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露

联系方式：021-22330891

2、主承销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崔勐雅、王艺涵

联系方式：010-63639397、010-6363940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宪、盛映典

联系方式：010-88007082、010-88007083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63325290、63323832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97

债券代码：

122143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1

债券代码：

122159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2

债券代码：

122332

债券简称：

14

亿利

01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经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日起停牌。公司按照上市规则要求分别于2015

年5月30日、6月6日、6月13日、6月20日、6月30日、7月7日、7月11日、7月18日、7月25日、8月

1日、8月8日、8月15日、8月22日、8月28日、8月29和9月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相关停牌及进展公告。

公司201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5年9月14日召开的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第四次延期复

牌的议案》。 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4日起至2015年10月13日继续停牌。 若公司在2015年

10月13日前披露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将申请提前复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相关进展如

下：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不超过10� 名（含10名）特定对象，拟募集资金总

额约49亿元。 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微煤雾化热力项目、收购光热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2、在停牌期间，公司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进行审计、法务、评

估等尽调相关工作，经过充分论证和审慎评估，将备选项目由30个筛选为8个，其中公司微

煤雾化相关拟募投项目7个，拟使用募集资金约29亿元，占总募集金额近60%，项目涉及河

北、河南、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均已完成前期资料准备工作；拟收购的光热项目1个，拟使用

募集资金约10亿元，该项目的审计、评估工作也已完成；另外拟使用募集资金约10亿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拟募投的微煤雾化热力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亿

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能科技” ），公司持有洁能科技60%股份。 原方案为持

股40%的小股东同比例增资或同意稀释股权，现方案发生变更，公司拟收购洁能科技小股

东全部的股权。 由于收购股权的审计、评估工作涉及全国各地10余个洁能科技的子公司及

项目部，工作量较大，尚未完成。审计、评估结果将作为交易对价的重要参考，目前洁能科技

的收购价格尚未达成共识，需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进一步与小股东磋商，统一意见，消

除非公开发行预案的不确定性。

4、截至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目前公司与

各中介机构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也进行了多轮磋商，各方对此均较为配合，已在相

当多的重要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将在2015年10月初最

终确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98

债券代码：

122143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1

债券代码：

122159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2

债券代码：

122332

债券简称：

14

亿利

01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解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资源集团” ）通知，亿利资源

集团于2015年9月14日将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证券营业部的46,

850,000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2.24%）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

登记解除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为2015年9月14日。

截至目前，亿利资源集团持有公司1,239,616,34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2%，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此次办理完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后亿利资源集团累计质押的股份数

量为965,4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20%，其中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鄂尔

多斯证券营业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07,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其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348

证券简称：阳泉煤业 公告编号：

2015-049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411,935,38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8.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白英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成晓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11,927,982 99.9995 500 0.0000 6,900 0.0005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11,927,982 99.9995 500 0.0000 6,900 0.0005

3.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886,842 99.8842 3,400 0.0382 6,900 0.07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 修改 公司

《

章程

》

有关 经

营范围的议案

8,889,742 99.9168 500 0.0056 6,900 0.0776

2

关于制定

《

未来 三年

（

2015

—

2017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8,889,742 99.9168 500 0.0056 6,900 0.0776

3

关于向控股股东阳泉煤业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委托贷

款的议案

8,886,842 99.8842 3,400 0.0382 6,900 0.07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1项议案需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第3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控

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403,038,240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马哲、曹一然

（三）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000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

2015-040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和畅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96,959,93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68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文仲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0人，董事米献炜先生、常玲女士、於向平先生、权忠光先

生、郭萍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12人，出席7人，监事闫锋先生、高海英女士、石景女士、孙秀杰女士因

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杨光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96,934,631 99.9980 22,000 0.0017 3,3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96,938,631 99.9984 18,000 0.0014 3,3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96,929,731 99.9977 26,900 0.0021 3,300 0.000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1,179,111,3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

通股股东

106,635,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通股股东

11,187,727 99.7744 22,000 0.1962 3,300 0.0294

其中

:

市 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75,500 74.9008 22,000 21.8254 3,300 3.2738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11,112,2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公 司

2015

年 半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17,823,327 99.9785 22,000 0.0187 3,300 0.00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宏宇、孙雨林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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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15年8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15年8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56,524,906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52%。

2015年1-8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1,884,766,679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99%。

2015年8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15

年

8

月份

2014

年

8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2015

年

1-8

月份

2014

年

1-8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昌九高速

72,075,390 68,424,181 5.34 524,135,631 491,674,480 6.60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53,265,925 54,244,924 -1.80 407,777,674 419,598,280 -2.82

昌泰高速

48,869,155 43,479,170 12.40 342,140,514 326,403,387 4.82

九景高速

47,670,698 45,562,205 4.63 373,090,127 340,379,160 9.61

彭湖高速

2,840,807 2,295,077 23.78 20,556,213 16,008,295 28.41

温厚高速

14,847,633 17,199,920 -13.68 108,818,624 111,310,935 -2.24

昌奉高速

7,478,996 5,261,194 42.15 47,060,815 31,328,740 50.22

奉铜高速

9,476,302 6,630,561 42.92 61,187,081 41,616,513 47.03

合计

256,524,906 243,097,232 5.52 1,884,766,679 1,778,319,790 5.99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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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九江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昌九一体化” 发展战略，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潮流，9月

11日，公司与九江市人民政府本着互相支持、互利互惠的原则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双方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在交通建设、城市运营、旅游开发等多个领域实现长期合作。

一、战略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双方本着“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的精神开展战略合作，在双方已有合作的基础上，公

司将会加大在九江市交通基础建设、城市运营、旅游开发等领域的投资，九江市人民政府将

在项目投资建设中提供高效服务，全力支持公司在九江市的发展。

（一）公司将积极响应“昌九一体化” 发展战略，力争昌九高速改扩建工程在2015年

底前全线开工，由双向4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 项目建成后后将大幅提升南昌至九江的高

速公路客运和货运能力，为九江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动力。

（二）公司积极响应九江市政府关于后撤九江市城区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建议，承诺在

2016年底之前拆除九江市城区泊水湖、荷花垄、邹家河、新港收费站，九江市政府对公司撤

站损失给予合理补偿。 四站区间高速公路实现开放，将大幅提升九江市城市道路交通同行

能力。

（三）九江市政府全力支持公司在九江市投资兴业，共同建立联络人机制，为公司在交

通建设、城市运营、旅游开放等领域的广泛合作，提供全面的服务，给予最优惠的支持，为公

司在九江市的发展创造优质的投资环境。

（四）九江市政府支持公司在昌九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和九江市城区高速公路收费站

“拆四建二” 工程，由九江市政府领导挂点督办，主动做好项目征地拆迁、协调等服务工作，

为工程建设创造安全、有序、高效的施工环境。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有利于公司积极切入国家和省级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

转型升级，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本协议的签署为双方的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涉及的

具体事项需双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后续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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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筹划的非公开发行方案

进行适当调整暨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增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资本实力，满足公司

未来项目投资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公司拟筹划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相关规

定，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发布编号为临2015-029号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2015

年6月24日起停牌。

一、停牌以来筹划方案情况及已经履行的相关程序

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6月24日股票停牌后公司随即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开展方案论证

工作，并初步确定公司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发行对象将于公司董事会作出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

时确定，其所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不得转让。

由于锁定三年的非公开发行方式需要董事会确定投资者，公司在股票停牌期间需要进

行投资者沟通遴选和锁定工作。 为此，公司经过向上交所沟通申请，按照上交所《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2014〕78号）规定，严

格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1、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发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2015-32号），明确正在筹

划的事项为非公开发行事项。

2、公司于2015年7月7日即公司股票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届满前的2个交易日，向上交

所递交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一次延期复牌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8日起继续停牌5个交

易日,公司2015年7月7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临2015-035号）。

3、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二次延期复牌的议案》，经向上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5日至

2015年8月3日继续停牌，公司公告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延期复牌的公告》（临

2015-045号）。

4、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召开了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延期复牌的议案》，经向上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4日起继

续停牌不超过57日，公司股票将不晚于2015年9月30日复牌，公司公告了《关于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临2015-051号）。

5、公司在股票停牌期间，每5个交易日公告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

二、停牌以来投资者沟通情况以及近期市场情况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1、前期投资者沟通情况以及第一波市场持续调整对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

公司股票6月24日停牌前一日收盘价为15.16元/股， 公司股票停牌前20个交易日均价

的90%为11.73元/股（除息后11.44元/股），公司股票发行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约22.6%价

格差异。 在当时市场情况下，对投资者存在一定吸引力。 自6月24日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

司与多名潜在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对投资者进行了遴选。 2015年6月24日至7月上旬，公司

以及通过中介机构联系投资者60多家，其中，公司与潜在有意向投资者拜访沟通达12家。

但是，公司股票停牌以来A股市场出现了大幅急剧下跌：公司股票6月24日停牌日上证

综指收盘4690.15点， 之后一直处于持续深度下跌中。 截至7月8日， 上证综指收盘点位

3507.19点，10个交易日上证综指跌幅达到25.22%；而电力指数（882258）更是从6月24日

的6393.31大幅下跌至7月8日的3741.59点，10个交易日跌幅达到41.48%。 截至7月8日，市

场的第一波大幅下跌对投资者的投资意向产生影响，部分投资者因为对后市不确定而处于

观望状态。

随后，电力类上市公司在第一轮下跌后估值逐渐修复，从7月8日的3741.59点较为稳健

地恢复至7月24日5090.10点，上升36.04%，超过上证综指在此期间16.07%的上升幅度20个

百分点，潜在投资者在此期间投资信心逐渐恢复。

表1：停牌日与第一波市场下跌后可比公司PE(TTM)估值比较表

名称

2015

年

6

月

24

日

（

停牌日

）

2015

年

7

月

8

日

（

第一波下跌低点

）

2015

年

7

月

24

日

（

估值恢复

）

国投电力

13.05 13.05 13.05

华能国际

16.39 12.18 13.28

浙能电力

25.88 16.16 20.87

国电电力

23.47 13.43 17.17

华电国际

14.15 8.71 11.76

川投能源

17.96 10.18 14.28

长江电力

18.58 18.10 18.10

桂冠电力

34.17 18.30 20.71

平均

21.66 13.87 16.60

第一波市场下跌低点时， 公司非公开发行锁定价格对应的市盈率13.05仍然低于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13.87， 且经过估值恢复后公司市盈率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平均市盈率16.60低21.39%，具有明显估值优势。 在此基础上，公司进一步新增拜访沟通了

10家投资者。

出于对公司业绩未来发展以及估值优势的认可， 有超过6家投资者表达了初步明确投

资意向，其中意向投资者中以某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意向规模最大，为牵头投资方。 7月17日

开始至8月底，意向投资者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尽职调查及认购沟通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着手

启动内部投资决策程序（8月17日，牵头投资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的立项申请）。

2、最近投资者沟通情况以及第二波市场持续调整对投资者决策程序的影响

在潜在投资者沟通和决策过程中，8月17日至8月26日， 市场出现了第二波恐慌性下

跌，上证综指由8月17日的3993.67点连续大幅下跌至8月26日的2927.29点，7个交易日下跌

幅度达到26.70%； 而电力指数更是由8月17日的5649.49点下跌至8月26日的3729.51点，7

个交易日下跌幅度达到33.99%。

表2：停牌日与第二波市场下跌后可比公司PE(TTM)估值比较表

名称

2015

年

6

月

24

日

（

停牌日

）

2015

年

8

月

17

日

（

第二波下跌开始

）

2015

年

8

月

26

日

(

第二波低点

)

国投电力

13.05 13.05 13.05

华能国际

16.39 13.50 8.77

浙能电力

25.88 23.42 13.39

国电电力

23.47 17.61 11.49

华电国际

14.15 12.85 8.3

川投能源

17.96 15.44 10.71

长江电力

18.58 18.10 18.10

桂冠电力

35.17 22.31 15.25

平均

21.66 17.60 12.29

第二波下跌后， 公司非公开发行锁定价格对应的市盈率13.05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平均市盈率12.29相比已经没有了估值优势。 同时，由于第二波下跌较第一波急促，跌幅更

大。该次市场下跌对原已经确定的意向投资者影响较大。且自第二波下跌后至现在，电力行

业未出现明显的估值修复过程，投资者对未来信心相对不足。

近日，除公司控股股东和关联方之外的意向投资者表示由于前期股市大幅下跌，公司

锁价安全边际已经低于市场的下跌幅度，考虑未来市场走势的不确定性，正式通知公司放

弃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三、市场的剧烈变化使得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

鉴于除控股股东外其他战略投资者拟放弃认购， 对原有方案继续推进产生实质影响。

在目前市场情况下， 意向投资者终止参与使得公司原锁定3年期的非公开发行方案难以继

续推进。

在目前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为进一步稳定市场表现，满足投资者的诉求，同时，不

影响公司未来项目投资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公司拟继续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

对原方案做适当调整： 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及其关联方将继续维持之前承诺，

以现金方式认购不低于20亿元人民币的公司股份，且锁定期仍维持36个月；同时，鉴于外

部市场条件变化，无法继续采取原有董事会阶段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案，对于募投资金总

额超过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及其关联方认购部分金额， 采用向特定投资者竞价发行的方式，

该部分投资者持有股票锁定期为1年。

公司董事会要求相关各方尽快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相关事宜， 公司将全面加快推

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各项工作，尽快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方案并尽快复牌。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1006� � � � � �证券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2015-� 030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太原铁道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873,708,65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6.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现场会议采取分别审议，集中表决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由公司副

董事长俞蒙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董事赵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张忠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松青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65,541,250 99.91 500 0.00 8,166,900 0.0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提名赵春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董事候选人赵春雷

9,854,341,726 99.8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 于 增 加 公 司 经 营 范

围暨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693,447,714 98.83 500 0.00 8,166,900 1.17

2.01

董事候选人赵春雷

682,248,190 97.2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第 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燮峰、马珣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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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9月15日在山西省太原市

迎泽南街19号太原铁道大厦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9月9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

各位董事及监事。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董事赵克先生委托董事黄松

青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对董事会通知所列议案投赞成票。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俞蒙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选举赵春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会议选举赵春雷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